
公告日期110年4月9日至110年4月14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09 偵 5132 偽造文書 吉安分局 楊○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9 偵 5132 偽造文書 吉安分局 林○盛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9 偵 5132 偽造文書 吉安分局 常○翔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9 偵 5132 偽造文書 吉安分局 陳○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9 少連偵 46 恐嚇取財得利 鳳林分局 林○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9 少連偵 46 恐嚇取財得利 鳳林分局 全○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0 偵 445 詐欺 東部機動站 許○政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09 偵 4813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王○玲 起訴

明 109 偵 4816 詐欺 鹿港分局 陳○歆 起訴

明 109 偵 5266 詐欺 新城分局 陳○歆 起訴

明 109 毒偵 725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吳○鴻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0 偵 601 交通過失傷害 玉里分局 李○毅 起訴

明 110 偵 1626 詐欺 三民二局 陳○歆 起訴

勇 110 偵 1461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謝○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10 速偵 225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劉○惠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10 速偵 22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余○承 緩起訴處分

愛 110 速偵 227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呂○香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10 偵 1606 詐欺 葉○翔 葉○德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5116 竊盜 花蓮分局 夏○民 起訴

潔 109 偵 5377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黃○祥 緩起訴處分

潔 110 偵 29 詐欺 臺灣高檢 李○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0 偵 35 竊盜 花蓮分局 夏○民 起訴

潔 110 偵 41 竊盜 花蓮分局 夏○民 起訴

潔 110 偵 44 詐欺 鳳林分局 林○珍 起訴

潔 110 偵 47 詐欺 鳳林分局 黃○穎 起訴

潔 110 偵 246 詐欺 吉安分局 王○君 起訴

潔 110 偵 326 竊盜 吉安分局 夏○民 起訴

潔 110 偵 344 詐欺 新城分局 江○宸 起訴

潔 110 偵 490 竊盜 吉安分局 夏○民 起訴

潔 110 偵 858 交通過失傷害 新城分局 L○E WAN LIH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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潔 110 偵 1115 竊盜 花蓮分局 林○樂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10 偵 1266 竊盜 花蓮分局 夏○民 起訴

潔 110 偵 1330 竊盜 花蓮分局 夏○民 起訴

潔 110 偵 1534 交通過失傷害 鳳林分局 王○品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0 偵 1534 交通過失傷害 鳳林分局 林○樂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0 毒偵 31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黃○祥 緩起訴處分

潔 110 調偵 89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吉安鄉所 黃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0 偵 1616 詐欺 檢○官簽分 賴○寶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0 偵 1668 傷害 花蓮分局 陳○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0 偵 1705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劉○勝 緩起訴處分

作 110 偵 170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吳○寗 緩起訴處分

作 110 偵 170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○生 緩起訴處分

作 110 偵 170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曾○益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偵 184 傷害 鳳林分局 彭○賢 起訴

忠 110 偵 1677 竊佔 檢○官簽分 陳○貴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忠 110 偵 1678 誣告 檢○官簽分 蘇○輝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忠 110 偵 1680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李○賢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0 速偵 230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吳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速偵 231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樊○寧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速偵 23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○宗 緩起訴處分

忠 110 速偵 23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陳○山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速偵 23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胡○維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速偵 23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吳○駿 緩起訴處分

忠 110 速偵 23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邱○慶 緩起訴處分

忠 110 速偵 23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勤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速偵 238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陳○煦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速偵 23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張○昌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09 毒偵 81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蕭○仁 緩起訴處分

明 110 偵 321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連○新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0 偵 509 詐欺 花蓮分局 陳○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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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110 偵 511 詐欺 吉安分局 周○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0 偵 518 詐欺 鳳林分局 江○文 起訴

明 110 偵 666 詐欺 新北市刑大 陳○旻 起訴

明 110 偵 1087 詐欺 花蓮分局 陳○ 起訴

明 110 偵 1335 詐欺 北港分局 周○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0 毒偵 24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吳○鴻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0 毒偵 67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刑隊 周○樑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10 速偵 22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趙○誠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09 偵 2927 槍砲彈刀條例 玉里分局 潘○得 起訴

勤 110 偵 197 槍砲彈刀條例 花縣刑大 張○謙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0 偵 728 家庭暴力防治 花蓮縣政府 潘○明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10 偵 933 家庭暴力防治 花蓮分局 馮○誠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9 偵 5213 傷害 鳳林分局 吳○源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10 偵 1168 侵占 吉安分局 吳○富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精 109 偵 1931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詹○仁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10 偵 1448 肇事逃逸 花蓮分局 林○靖 起訴

精 110 速偵 22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劉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10 撤緩 40 不能安全駕駛

執○科簽分

（原移送機關：花蓮

縣警察局吉安分局）

余晨華
撤銷緩起訴處分

（原偵查案號：109偵3985號）

潔 109 毒偵 75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劉○彬 緩起訴處分

潔 110 偵 1101 詐欺 吉安分局 史○蓮 起訴

潔 110 偵 1282 詐欺 海山分局 張○忠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10 偵 976 毀棄損壞 新城分局 李○香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10 偵 1800 妨害自由 檢○官簽分 林○誠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10 偵 1800 妨害自由 檢○官簽分 李○盛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10 偵 1800 妨害自由 檢○官簽分 蕭○水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10 偵 1800 妨害自由 檢○官簽分 鄧○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10 偵 1800 妨害自由 檢○官簽分 張○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10 偵 1800 妨害自由 檢○官簽分 姜○危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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